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
粤水资源函〔2026〕216号

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取用水
领域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省各流域管理局：

根据《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

的指导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4〕172号，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指导

意见》）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

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资管函〔2026〕99号，附件 2）要求，现就我

省 2025年度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（以下简称信用评价）工作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信用评价对象

2025 年度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范围为已纳入取水许可管理

的非农业取水单位和未经批准擅自取水但依法应当纳入取水许可

管理的非农业取水单位（以下统称取用水户），包括千吨万人以

上农村饮水工程。取用水户涉及多种用途取水的，仅对非农业取

水行为开展信用评价。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理局依照取水许可管理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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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通过广东智慧水利系统“信用评价名录”模块，完成 2025

年度信用评价对象名录及相关信息的确认工作。

二、关于职责分工

省水利厅统一组织开展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，明确信用评价

程序和相关要求，提出年度评价对象初步清单，对各地级以上市

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理局提交的初步评价结果进行审核

认定、发布和应用等工作；建立全省统一的信用信息管理平台，

并与相关信用平台对接。

各地级以上市、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，

明确本行政区域内评价对象，具体负责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预评、

申诉初核、修复初核、评价结果上报和相关档案管理等工作。省

各流域管理局按分管范围及取水许可监督管理权限相应具体负责

由省水利厅审批发证的评价对象；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结

果由地级以上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校核并报送省水利厅；取水许可

审批权限暂不清晰的无证取水单位，由取水口所在地县级水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信用评价具体工作。

具备条件的地方和单位，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信用评价具

体工作，评价结果报委托部门审（初）核认定。

三、关于信用评价依据

2025年度信用评价应当基于取用水领域信用信息开展，主要

包括：2025年对取用水领域违法违规和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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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以及其他权威、准确的文件或记录；2024

年以来仍未履行相应行政处罚等责任义务并完成信用修复的上述

信用信息；2025年其他相关领域信用评价结果或严重失信主体名

单信息等。

对于 2026年 3月 10日前已履行相应行政处罚等责任义务并

完成信用修复的，相关信息在本次信用评价中不再使用，但予以

留档。

四、关于进度安排

（一）部署启动阶段（2026年 2月）。我厅组织完成广东智

慧水利系统信用评价功能模块的完善和信用信息初步归集，部署

开展 2025年度信用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评价阶段（2026年 3月 1日-3月 10日）。各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理局按照《全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标

准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标准》，见附件 1）组织完成评

价，形成初步评价结果，并逐级汇总。各地级以上市水行政主管

部门和省流域管理局在 2026年 3月 10日前将本辖区《取用水领

域信用评价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正式行文报送省水利厅，并在广

东智慧水利信用评价模块上传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公示阶段（2026年 3月 11日-3月 31日）。我厅完成

初步评价结果公示、年度评价结果的确定（不含异议申诉处理情

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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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布及报备阶段（2026年 4 月 30 日前）。我厅于 4

月 15日前公布评价结果，并于 4月底前将全省信用评价工作开展

情况和结果报水利部备案。

五、关于评价程序

（一）信用信息归集和归类

利用广东省取用水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平台（以下称信用评价

系统），实现数据初步归集，多渠道收集取用水户的取用水执法

监管和处置、其他领域信用评价结果及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信用

信息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理局按照取水许可管理

权限，对以上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梳理，根据实际加以补

充完善，同时按照《指导意见》中评价指标的类别进行归类。

（二）信用评价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利用信用评价系统，按照《评价标准》

进行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预评后，由各地级以上市水行政主管部

门汇总审核后，报送省水利厅审定。省水利厅审批发证的，由相

应省各流域管理局负责报送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

理局对所提交的评价结果负责。

（三）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和公布

省水利厅通过官方网站等渠道，对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初步

结果进行公示。信用评价结果确定后，依托省水利厅官方网站等

渠道及时公布取用水户 2025年度信用评价结果，将信用评价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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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和证明材料等通过数据接口共享至全国取用水管理平台，报

水利部备案。原则上，信用评价信息的公开不得泄露取用水户的

商业秘密。

（四）信用评价结果异议处理

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取用水户可在公示期内向省水利厅

提出核实申请，将相关材料和证据提交到信用评价系统。各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各流域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，在 10个工作日内

将初核意见报送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。省水利厅在 10个工作日内

完成复核工作，并将复核意见告知取用水户。经核实申请理由成

立的，在年度最终评价结果中予以调整。评价结果确定后取用水

户仍有异议的，可依法对评价结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取用水户对评价结果进行申诉、复议的，或社会公众对评价

结果有异议的，在申诉、复议或异议处理期间不停止对评价结果

的公开，如申诉、复议、异议处理后评价结果发生变化的，省水

利厅及时调整公布的取用水户信用评价结果。

（五）信用评价结果动态管理

评价结果公布后，如新发现取用水户 2025年度的信用信息，

评价实施单位应及时补充评价，涉及信用等级调整的，对补充评

价结果进行公示公告和信息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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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

价的指导意见（水资管〔2024〕172号）

2.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取用水领域信用

评价工作的通知（办资管函〔2026〕99号）

3.广东省××市/××流域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结果表

广东省水利厅

2026年 3月 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省水利厅水资源处 龚凯，020-3835654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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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东省××市/××流域取用水
领域信用评价结果表

备注：1.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以各有关单位提供的相关信用信息为依据；

2.信用评价等级采取勾选方式；

3.本表以电子版发送。

序号
取用水单位

名称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取水许可证

编号

评价等级

信用良好及以上

（B级或 A级）

信用一般

（C级）

信用较差

(D 级）

合计 / /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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